《青岛西海岸新区自主创新重大专项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
政策解读

1.《青岛西海岸新区自主创新重大专项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出台的背景是什么？
答：为贯彻落实《青岛西海岸新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青西新工信字）〔2020〕1号）要求，深化科技计划管理改革，为进一步规范管理、有序推进区级自主创新重大专项工作，参照国家、省、市级重点研发计划管理办法，制定本办法。
2.《青岛西海岸新区自主创新重大专项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适用范围？
答：本办法适用于由区工信局（科技局、大数据局）立项，并由区财政科技专项资金支持的自主创新重大专项。自主创新重大专项是指面向新区经济社会发展、高端制造、海洋经济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等未来产业及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科技需求，围绕技术先进、产业带动能力强的重点领域，通过推动核心技术实现新突破，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的重大科技战略产品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科技示范工程，带动相关领域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，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。
3.自主创新重大专项的立项程序？
答：自主创新重大专项遴选程序原则上包括编制与发布申报指南、项目申报、项目评审、现场考察、项目公示、下达计划、签订项目任务书等。
4.《青岛西海岸新区自主创新重大专项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中如何明确项目过程管理相关内容？
答：该办法明确对于已签订项目任务书的，区工信局（科技局、大数据局）按照任务书要求，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。加强对项目承担单位的业务指导，做好组织协调工作，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创造有利条件。项目自任务书签订之日起至任务书约定验收之日止，对已由任务书核准约定的项目预算、考核指标、完成期限等各类事项进行调整的行为，由项目承担单位按照项目变更相关办法执行。自主创新重大专项项目执行周期为2年，在项目实施中期，区工信局（科技局、大数据局）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中期检查，对项目能否完成预定任务目标做出判断，并形成中期执行情况报告。项目执行到期后，由区工信局（科技局、大数据局）组织专家实施项目验收。项目验收结论分为通过验收、不通过验收和结题三类。
